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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环保局“12345”做好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

在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中，市环保局确定“12345”工作思路，有力推动了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1”指完成一个目标，即将宜昌成功创建成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2”指抓住两个重点，即把污染物减排、环境综合治理作为工作的两个重点来抓；“3”指实现三个突破，即：抓好学习教育，在理清发展思路上实现突破；抓好制度创新，在完善环保机制上实现突破；抓好工作落实，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实现突破；“4”指做到四个结合，即：做到整体推进与突出亮点相结合；做到自查自纠与开门教育相结合；做到着力治标与立足治本相结合；做到统筹兼顾与促进工作相结合；“5”指开展五大工程，即：开展以淘汰燃煤锅炉、机动车尾气治理、餐饮油烟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蓝天”工程；开展以加强城市主要饮用水源的保护、监测与管理为重点，确保市民饮水安全的“碧水”工程；开展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为目的，联合城管、公安等单位对城区噪声环境进行监督管理的“安静”工程；开展以重点污染企业治理、非重点工业污染源污染防治、探索发展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工业污染防治工程；开展以大力实施环境宣传教育，广泛开展“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等创建活动为主要内容，使各部门和公众积极参与“创模”的“细胞”工程。（活动办）
科学发展促宜昌环保工作获嘉奖

近年来，市环保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在环保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注重保护，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完善监管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目标，屡获上级部门的嘉奖。

在日前召开的湖北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会暨全省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上，市人民政府被省政府表彰为“2008年全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优秀单位”；市人民政府、市环保局被省政府表彰为“2008年全省环境保护专项治理先进集体”；市环保局被湖北省环保局授予“2008年度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一等奖”。（活动办）
主送：市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抄送：局领导、各科室、二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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